
108 年家庭收支記帳調查

行政院主計總處
地方統計推展中心
報告人：謝宛蓉
 107 年 11 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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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帳調查作業期程 (1/3)
以 108 年 1 月資料為例：假設未延期

12 月
10 日

記帳戶
告知
108 年
1 月不
願記帳

12 月
25 日

完成
換戶
登錄
並檢
核完
成

01 月
18 日

收上
半月
帳簿

2 月 15 日 ( 其他 )
2 月 20 日 ( 新北 )
2 月底 ( 臺北 )

01 月
31 日

工作
人員
維護

02 月
03 日

收下
半月
帳簿

關帳日

( 記帳戶基
本資料、
戶口組成
及收支資
料 )

關帳日
次日

寄
帳
簿

107 年 108 年

開始作二
月記帳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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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帳調查作業期程 (2/3)

調查員需每半個月結束後 3 日內，至記
帳戶家中收回記帳簿，應切實注意每一
記帳家庭各類消費品項量值與各項開支
是否合理，如有疑問或錯誤，應即詳詢
記帳家庭並妥為更正。

戶口組成資料如有異動，請即時修正系
統相關資料，保持戶口組成資料之正確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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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帳戶遴選 (1/5)

抽樣設計採長期追踨調查設計，故 108 年
仍由 107 年記帳戶持續進行記帳作業。

換戶之新記帳樣本戶遴選管道：

– 107 年家庭收支訪問調查樣本名冊及樣
本戶、以前年度訪問調查樣本戶。

–以前年度優良記帳戶，但其經濟戶長之
行業別不得為「公共行政及國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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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帳戶遴選 (2/5)

尋找樣本戶完成期限，原則是前個月 25
日完成，例如 108 年 1 月若須換戶，請
於 107 年 12 月 25 日前找到替代戶，同
時於系統鍵入樣本村里，以利本總處明
年經費撥付。

記帳戶搬遷於同一縣市內者，仍可繼續
擔任記帳戶，否則需換戶。



記帳戶遴選 (3/5)

換戶作業流程：記帳戶於年中欲放棄記
帳，請多加慰留，確定無繼續記帳意願
而需換戶者，依下列程序進行換戶。
–請原記帳戶於當月 10 日前告知（俾
利尋找新記帳戶），並記完當月帳簿
。 

–至系統進行換戶登錄作業。系統主動
提供換戶資訊，列出「可換戶戶量分
布」。

–依該「戶量分布」 ( 由左至右 ) 依序
找尋有意願長期記帳之替代記帳戶。 8



記帳戶遴選 (4/5)

考量實務上之困難度：
−放寬尋找新記帳戶戶量可與原記帳戶
戶量相同。

−再放寬各直轄市尋找新記帳戶戶量，
除可選擇本總處提供之臺灣地區戶量
分布結構（即原「可換戶戶量分
布」）外，亦可選擇本總處另行提供
之各直轄市戶量分布結構（ XX 市可
換戶戶量分布）。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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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帳戶遴選 (5/5)

–於當月 25 日前找到替代記帳戶，並於系
統登錄新記帳戶基本資料及戶口組成相
關資料，經系統檢核替代戶符合規定，
始完成換戶作業。

–新記帳戶自下月 1 日起開始記帳。

注意：換戶作業時，務必更新 [資料登
錄 ]-      [記帳戶基本資料 ]中
的「樣本村里」欄，不能僅改「住
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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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說明例示

(231) 一、食品及非酒精飲料

        ( 一 ) 主食品

           4. 其他雜糧 奇亞籽、紅藜 

項目 107 年

(271) 一、食品及非酒精飲料

        ( 二 )副食品

           4.蔬菜類 酸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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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除說明例示

108 年項目

(471)三、衣著鞋襪及服飾品

         ( 一 )衣著及服飾用品

               3. 其他服飾用品

　            針織帽、草帽、
絲絨

　            帽，不含浴帽及
泳帽。

刪除說明例

示：「 ，
不含浴帽及

泳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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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科目內容

108 年項目

貳、非消費性支出

    (113) 二、賦稅支出

               ( 二 ) 地價稅、房屋稅

　                   地價稅、
房屋稅 

                       (自住部分 ) 。

修改科目內

容後：「地
價稅、房屋

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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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內人口判定 (1/2)

1.個人所得提供家用 >=50%
2.個人所得提供占家計費用 >=50%
3.個人生活費用由家庭供給 >=50%

不是

1.個人所得提供家用 >=50%
2.個人所得提供占家計費用 >=50%
3.個人生活費用由家庭供給 >=50%

是

戶籍戶長
(月底戶籍 )

共同生活
>=半個月

不同

共同生活
>=半個月 

同

不是

戶外
人口

是

戶內
人口
31-3*

戶外
人口

不是

戶內
人口
51-5*

是

是

戶內
人口
01-1*

戶外
人口

不是

--以戶籍戶長為中心找出組成家庭之成員

例外：戶內唯一經濟負責人在國
外、月內出生嬰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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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內人口判定 (2/2)

戶內人口出國旅遊或遊學當月，在戶內

時間未達半個月，仍屬當月戶內人口，

其在國外相關支出需詳載其明細。

戶內人口出國留學當月，在戶內時間未

達半個月，則屬戶外人口；反之，為戶

內人口。其出國期間之支出列入對國外

移轉支出，在國內之支出需詳載其明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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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口組成與住宅設備概況表 (1/9)

1. 年齡：以足齡計算
2. 例如： 107 年 9 月出生
   108 年 8 月資料 :0歲
   108 年 9 月資料 :1歲

年齡

就業須符下列條件之一：
1. 每月工作半個月以上，且月收入 ( 不含自
用
　住宅設算租金 )達 11,550元以上者。
2. 每週工作 15小時以上，或每天工作 3小
時以
　上，達半個月以上之無酬家屬工作者。
3. 其他與訪問調查規定相同。

就業別

內   容 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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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口組成與住宅設備概況表 (2/9)

內   容 項  目

最高教育
程度編號

在學人數
統計

現仍在學
者之學校
校名年級

1. 開始上課月更新。 

2. 「現仍在學者之學校校名年級」：

　要與「最高教育程度編號」相符，

　未在學者請不要輸入任何資料。

3. 「最高教育程度編號」：與「在學

    人數統計」核對。

4. 「在學人數統計」：由系統自動計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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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口組成與住宅設備概況表 (3/9)

保險費繳
納週期、 
固定支出
繳費狀況
(要與各項
支出勾稽 )

內   容 項  目

1. 除「自有自住設算」及「配 (借 )住
設
   算」填金額外，其餘填繳納週期。
2.繳納週期查填：
(1)繳納週期＝ 12/ 年繳次數 (小數點以
下
　四捨五入，若 1 個月中要繳費 2 次，
仍
　以 1 次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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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納週期 (幾個月繳一次 )

1 月 4 月 7 月 10 月

例： 1 年中有 4 個月要繳費，「年繳次數」為 4 次
，

　　繳納週期填「 3 」。     

12( 年總月數 )/4( 年繳次數 )=3( 個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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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納週期 (幾個月繳一次 )

例：若 1 年中有 7 個月要繳費，則繳
納

　　週期填「 2 」。 

12( 年總月數 )/7( 年繳次數 )=1.7( 個
月 )
(四捨五入填 2 個月 )

1 月 5 月 9 月 12 月3 月 7 月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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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口組成與住宅設備概況表 (3/9)

1. 除「自有自住設算」及「配 (借 )住
設
   算」填金額外，其餘填繳納週期。
2.繳納週期查填：
(1)繳納週期＝ 12/ 年繳次數 (小數點以
下
　四捨五入，若 1 個月中要繳費 2 次，
仍
　以 1 次計。 )
(2) 若繳費月份間隔均無定期，則需另於
　主卡中備註繳納月份。

內   容

保險費繳
納週期、 
固定支出
繳費狀況
(要與各項
支出勾稽 )

 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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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納週期 (幾個月繳一次 )

例：補習費繳納月份為 1 月、 8 月、 10 月及
12
　　月，則週期填「 3 」，
　　備註：補習費： 1 、 8 、 10 及 12 月繳
納。     

12( 年總月數 )/4( 年繳次數 )=3( 個
月 )

1 月 12 月8 月 10 月4 月
漏

列 ??

7 月
漏

列 ??

備註：補習費： 1 、 8 、 10 及 12 月繳
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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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口組成與住宅設備概況表 (4/9)

(3) 若不知繳納月份，只知繳納週期
　 ，則填最短繳納週期，如：補習
　 費 1 人 2 個月繳 1 次，另 1 人 3
個月
　 繳 1 次，最短繳納週期為 2 個月
，
　 則填「 2 」。
(4)補習費繳費週期：專指「 868 各
　 種補習費」繳納週期。

內   容

保險費繳
納週期、 
固定支出
繳費狀況
(要與各
項支出勾
稽 )

 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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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口組成與住宅設備概況表 (5/9)

保險
費繳
納金
額

1.金額係指每期繳納之金額：每月保費有異動時請記得異
動

2.健保費金額：戶內眷口之填列方式與訪問表不同
(1)訪問：將本人之戶內眷口健保費金額全部填於本人身上

。
(2)記帳：將本人之戶內眷口健保費金額分開填列係因記

帳無「繳健保費者」及「眷口數」欄位，故須分開填列
俾便勾稽支出是否漏列。

     例如：戶長之健保費含眷口 5 人 ( 分別為妻、長子及
戶外人口 3 人 ) ，共繳納 12,000元健保費。

內   容 項
目

長子
妻

戶長
稱謂

12,000
健保費金額

無法辨別
健保費是
否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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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口組成與住宅設備概況表 (6/9)

保險
費繳
納金
額

例如：戶長之健保費眷口共 5 人，分別為戶內人口 (妻、長
子 )
　　　及戶外人口 (父親、母親、次子 ) ，共繳納 12,000元
健保
　　　費。
A. 每一位應分配保費 :
    12000／ (1＋ 3)=3000
B.眷口依戶內人口年齡 ( 由長至幼 ) 及戶外人口之先後順序
，以
　確認應分配保費之眷口 :

內   容 項
目

備註欄：含戶外人口 1 人

6000父親、母親、次子 (3000*1)本人 (3000)

長子 (3000)
妻 (3000)

戶內人口

3000
3000

應填金額戶外人口

分配順序 : 本人妻長子戶外人口 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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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口組成與住宅設備概況表 (7/9)

戶口組成表

保險費繳納週期 保險費每期繳納金額

社會保險 健保 社會保險 健保

公
保

國
民
年
金

勞
保

漁

會
甲
類

軍
保
農
保

固定支出：社保及健保金額

1.25歲以上且未滿 65歲

2.就業者

戶內人口符合 1 或 2 ：其
中一欄要有資料，特殊情
形無社保 ( 如 :低收 ) 需
備註

原則 :非空白

例外 : 依附戶
外人口、低
收等備註

有繳納週
期就一定
有金額，
填每期繳
交金額

有繳納週期就
一定有金額，
填每期繳交金
額

勾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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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口組成與住宅設備概況表 (8/9)

人
口
代
號

3007001131

01

社會保險

保險費繳納週期

戶口組成表

60060011

健保社會保險健保

國民

年金

漁會

甲類

勞

保

軍

保

農 

保

公

保

保險費每期繳納金額

項目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健保費 900 900 900 300 900 950 1200

4 、 6 、 7 月：金額與戶口組成表之週期及金額不
符
未查帳簿亦未向記帳戶詢問直接將金額改為 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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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口組成與住宅設備概況表 (9/9)

固定支出表之社保及健保金額與戶口組成表不符先查對帳
簿資料 or向記帳戶詢問 ( 不可自行揣測，隨意異動 )依查
對結果進行資料異動：
– 固定支出表金額記載錯誤：更正支出金額
– 健保基本資料有變動時：異動戶口組成

自己投保：
投保薪資或費率調整：異動健保每期金額。
投保身份變動：異動健保費金額及週期、異動社
保每期金額及週期。

他人眷口：
被依附者投保薪資、費率調整：異動健保每期金
額。

被依附者身份變動：異動健保每期金額及週期。
– 本人社保身份有變動時，且健保未依附他人：異動社保

每期金額及週期、異動健保每期金額及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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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戶人口異動表 (1/3)

本月份戶內人口數 收入級距
由訪問員於上半月帳簿填寫

無異動者填”─”

由受訪戶填寫

姓名 與戶長之關係 性別 年齡
異動天數

異動原因住入 外出

備
註行職業變更或其他情形說明 (月內均未購買主食品原因 )

戶內居住者 2日以上異動

( 收支帳第 4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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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戶人口異動表 (2/3)

本月份戶內人口數 收入級距

5 ─

姓名
與戶長
之關係

性別 年齡

異動天數
異動
原因

住入 外出

林○ 子女 男 0 16 出生
備註

※ 影響戶口組成 : 原戶內人口 4 人，當月 15 日有男嬰誕生

異動系統：戶口組成資料

支出是否有生產及嬰兒相關支出

STEP1

STEP2

STE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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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戶人口異動表 (3/3)

本月份戶內人口數 收入級距

─ ─

姓名
與戶長
之關係

性別 年齡
異動天數

異動
原因

住入 外出

江○ 配偶 女 40 20 出國
備註

※不影響戶口組成 : 
(1) 戶外人口暫時入住 2 日以上且在本戶用膳者。 

   (2) 戶內人口暫時離開 2 日以上且不在本戶用膳者。

STEP1

STEP2

STEP3 支出是否有出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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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消費：「用途別為主，材
料為輔」，多用途時，採普遍
或大宗用途歸類，並比照訪問
調查科目分類。

各項消費：「用途別為主，材
料為輔」，多用途時，採普遍
或大宗用途歸類，並比照訪問
調查科目分類。

因手冊篇幅有限，故各項支出說明
例示只納入重要項目，其他疑難項
目可利用系統「科目代碼查詢」功
能查詢。

因手冊篇幅有限，故各項支出說明
例示只納入重要項目，其他疑難項
目可利用系統「科目代碼查詢」功
能查詢。

本項為新進人員必需知道的重要概念，

標題紅字部份：需對所有記帳工作人員加強宣導

本項為新進人員必需知道的重要概念，

標題紅字部份：需對所有記帳工作人員加強宣導



35

入帳時點 (1/3)

入帳時點：依 SNA的定義，對消費財的
處理原則係以原所有權轉移時就要採計，
不必管付款方式。

–信用卡刷卡購物：應填入詳細購物內容
，不可僅記「刷卡購物」一項。

於國內刷卡購物：刷卡當日入帳。

於國外刷卡購物：因係以外幣計價，
有匯率換算問題，故俟收到帳單時再
入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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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帳時點 (2/3)

分期付款消費：

–原則：整筆金額列計於購買當月之支
出，其他各月分期之付款，不再重複
列計。

–例外：「分期付款的生前契約」於繳
納各期款項時，依實際繳費金額入帳
。

實物賒購：於購買時入帳，償還賒購款
時則不須列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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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帳時點 (3/3)

預付費用：
– 一次給付多期費用：於給付時全額入帳。如

1 月一次繳交 12 期報費則於 1 月時全數入帳
。

– 若該預付款可消費之項目係屬單一科目編號
，則於預付時全額入帳，否則於實際消費時
再入帳。

   如購買百貨公司禮券 ( 可以用於購買所有
百貨公司商品 ) ，則買禮券時不入帳，於購
買商品時才入帳。如購買行動電話預付卡，
則於買預付卡時全額入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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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帳準則 (1/7)

下列各項屬儲蓄或資本性支出不需入帳：

大於年收入的一次性移轉支出 ( 除社會保險
保費、對政府移轉支出之彩券以外 ) 。

大筆倒會金額 (係指大於年收入者 ) 屬資本
性支出不需入帳，小額倒會歸入對私人移轉
支出 (123) 。

給戶內人口紅包，存入金融機構部份屬儲蓄
，不需入帳；用於消費部份應入帳並依其支
出性質編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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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帳準則 (2/7)

與記帳家庭無關之收支勿入帳：
– 同居房客或佣人之收支 ( 與記帳戶無關者 )

記帳戶與其相互間之收支往來帳目應入帳，例如
收到房客送來之租金或支付家庭佣人之工資等。

– 公差支出

但公差期間，個人日用品之支付如香菸、牙膏、
肥皂等則應入帳。

因公差而先由家計墊支時，不列記為支出。但該
項旅費結清後如有剩餘，列入薪資收入加項；若
有不足，則由薪資收入中減除之。 

–營業用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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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帳準則 (3/7)

負擔戶外人口相關費用 (幫別人繳 )
– 原則：應入帳。

例如 :幫戶外父母付水電。 

客人在本戶用膳者，視為本戶消費，列入相當
物品內，不列為移轉支出。

– 例外：

社保及健保費：應列入原應繳費者之戶内支出
。

   如：戶外父親自行投保農民身份健保，該健
保　　　費雖由記帳戶代繳，但不需入帳。

自己煮：主食品

買外食：飲食交際費
(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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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帳準則 (4/7)

費用由戶外人口負擔者 (自己費用由別人
繳 )
– 原則：除屬受雇人員福利需收支對列外，其
餘均不入帳。

如服務機關代為繳納水電、電話費及其他補助費
用，該金額應列入薪資收入及相對支出科目內。

– 例外：
由戶外人口代繳社保及健保費，仍需入帳。

房租如包括電費、自來水費、瓦斯費等
，應攤算後逐項分開記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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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帳準則 (5/7)

對於記帳戶錯、漏列費用，未經查詢，不得任
意塗改、補列。

日後發現漏記，應補填於發現之日。

戶內成員收入未繳回家用而自行消費者，若用
途未詳，應依該成員嗜好、習慣分攤於適當之
消費項目。

給戶內成員的零用金
– 用於消費

依消費內容或消費習慣記載於支出帳表內。

用途未詳，始以零用金科目列支。

– 未用於消費（儲蓄部份），不入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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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帳準則 (6/7)

綜合所得稅
扣繳時：

原則：不填入支出欄。

例外：分離課稅之就源扣繳稅款（如統
一發票、彩券等政府舉辦機會中獎扣繳
稅款），於扣繳時填入相關支出欄。

 5 月結算申報時：應納稅額填入支出欄。

綜所稅核定退補稅款時：於繳納或退稅時
填入支出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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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帳準則 (7/7)

調查戶有營業行為之處理

–營業上之收入及支出均不必逐筆登帳
，只將淨盈餘併入戶內總收入計算即
可。

–營業部分與家計部分一併繳納者或購
入物品屬營業與家計兩者共同使用者
，應將家用部分予以分攤登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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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名與用途欄 (1/5)

應詳細填寫物品具體名稱及用途，不得
以概括名稱記帳，以利工作人員編碼及
審核。 

如「白菜」、「旗魚」「鳳梨」等，請
勿用「蔬菜」、「魚」或「水果」等籠
統的名稱登記。若為熟食須註明「熟」
、「烤」或「滷」等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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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名與用途欄 (2/5)

各項消費應詳載用途，如「慶賀友人結
婚」、「招待客人」、「贈與友人」等
。

多用途品項，如計時器，可用於運動教

育消遣，亦可家用，以普遍或大宗用途

歸於九、休閒與文化消費 (四 )教育消

遣康樂器材及附屬品 4. 其他教育消遣

器材 (846) 。



品名與用途欄 (3/5)

繳交各級學校之學費、雜費與活動相關
費用，或參與各級學校以外補習費用 (
含才藝班、升學就業或成長課程 ) ，如
含書籍 (參考書、講義 ) 、教學用錄影
(音 )帶、軟體及光碟、餐費、點心費、
住宿費，或參加升學、證照考試報名等
費用，請分項列記各項費用名稱與費用
，勿全列記為學雜費或補習費。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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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助旅遊請依發生之食品、住宿、車資、
船資、機票費、門票、汽油費、停車費及
通行費等細項分別記帳，請勿僅以「旅遊
費」記帳；另若參加含食宿、導遊、行程
安排全包式之套裝行程旅遊，可整筆列記
，但請註明「套裝旅遊」等字句。 

僅交通及住宿請旅行社代訂，仍依發生之
代訂佣金、機票及住宿費用分別記帳。

品名與用途欄 (4/5)



49

品名與用途欄 (5/5)

薪資收入係指應領數 ( 即未扣除勞健保
費、互助金、或所得稅之總額 ) ，而實
際上扣繳之各項支出，如互助金、救濟
捐款等，請將其每筆名稱、金額另外填
入相關支出欄。 

婚生壽慶喪祭及地區性拜拜之宴客，如
有自行購置之食品及菸酒飲料，請依每
項物品分別列記相關名稱、數量與金額
，請勿全列為宴席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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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及數量

應詳細記載，俾供判斷消費金額正
確性之參考。

如有漏記且經詢問記帳戶仍無所獲
時，由調查員按當地市價，根據金
額估其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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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自「餐飲服務」 (1/2)

係指販售者有現場調理（煎煮炒炸、沖
泡等）動作，可即時依消費者需求調整
口味（如加辣、去蒜、去冰等），且供
立即食用者。

實務上之認定：
– 以店家主要經營項目認定是否為餐飲服務。

–便利商店、雜貨店、台鐵、高鐵車上販賣現
場調理之食物 ( 如咖啡等 ):因其販賣之食品
大部份均不需現場調理，故依其主要營業項
目認定其”非餐飲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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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自「餐飲服務」 (2/2)

餐館、小吃店、咖啡廳、茶館為”餐飲
服務”。

攤販：

–現場有調理：餐飲服務。

–現場無調理：非餐飲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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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地點」欄之填記 (1/8)

包含百貨公司 (SOGO、新光
三越、遠東百貨、中友百貨、
漢神、三商百貨 )、購物中心
(台茂、大江、老虎城、夢時
代等 )及其所屬之超市及美食
街。

例示
在同一場所從事
多種商品部門零
售之百貨公司或
購物中心，服務
水準及價格相對
較高。

定義
1.百貨
   公司

類別



54

「購買地點」欄之填記 (2/8)

例如：全聯社、惠康頂好超市
、農漁會超市、齊普超市、春
漁生鮮超市、統冠聯合超市、
裕毛屋等。

例示
提供家庭日常用
品、食品分部門
零售，且需有販
售生鮮或組合料
理食品之超市型
態。

定義
2.超市
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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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地點」欄之填記 (3/8)

家樂福、大潤發、愛
買、COSTCO(好市多 )
、大買家、大樂、萬家福、
亞洲購、威緻百貨等。

從事綜合商品零售，
結合倉儲與賣場一體
之量販店。

3.量販店

7-11、全家、萊爾富、OK
、福客多、界揚、台糖蜜鄰
、中日超商等。

例示

提供便利性商品如速
食品、飲料、日常用
品以滿足顧客即刻所
需，而以連鎖型態經
營之便利商店。

定義

4.  連鎖便
   利商店

類別

其週邊附設之美食街及商店
街則歸 8.其他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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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記
帳
戶

個
人
認
知

來
判
定

「購買地點」欄之填記 (4/8)

傳統市場、黃昏市場、公有市
場、早市等攤販或商店。

市場範圍和周邊之
攤販或商店，不含
百貨公司、超市、
量販店和連鎖便利
商店。

5.市場

行動餐車、流動攤販、夜市攤
販、自動販賣機等。

例示

不屬上述市場範圍
之無店面攤商。

定義

6.  行動
     商店
   及攤
    販

類別



57

「購買地點」欄之填記 (5/8)

屈臣氏、康是美、全國電子、燦
坤、阿瘦、La New、麥當勞
、肯德基、必勝客、達美樂、星
巴克、85度C。

只限例示之商店
。

7.特定商
   店

例示

不屬1～7之
實體商店。

定義

8.其他商
   店

類別

12家： (2)藥粧 (2)3c(2)
鞋 (4)速食 (2) 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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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地點」欄之填記 (6/8)

網路書店 (博客來、金石堂 )
、網路音樂 (KKBOX)、網路
購物或拍賣中心
(Yahoo、Pchome、ebay
)等。

在網路從事販賣商品
之商店。

9.網路
   商店

電視購物、郵購、推銷、直銷
等無實體店舖。

例示

以媒介方式（如電視
、廣播）、郵件零售
商品之行業、郵購公
司之目錄商品展示間
、直銷、推銷等。

定義

10.  無實
     體店
     舖

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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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地點」欄之填記 (7/8)

「購買地點」欄填記代碼，若記帳戶無法分類，
則以文字填記，再由整理員填記代碼。

代收：係指持繳費單據至非原開立單位繳納者。
如持學費、水費、稅金及保險費單據至便利商店
( 如： 7-11)繳納。

–學費、水費、稅金及保險費：歸「 8. 其他商
店」 ( 即原開立單據單位 ) 。

–便利商店代收手續費：歸「 4.連鎖便利商
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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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地點」欄之填記 (8/8)

在便利商店買高鐵車票，此非屬代收。

– 直接在便利商店買高鐵車票：車票及手續
費均歸「 4.連鎖便利商店」。

–先上網訂票，再到便利商店取票：車票歸
「 9.網路商店」、手續費歸「 4.連鎖便
利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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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非酒精飲料、菸酒之歸類原則 (1/4)

菸 (任何地點購
買 )
菸草及檳榔
(431)

在外伙食費
(C)(901)

餐館等場所飲
食交際費
(D)(891)

食品及非酒精飲
料、酒精性飲料
(A)(231-421)
   (441)   

其他原因

非購自餐飲服務

食品、非酒精飲料、酒

婚生壽喪祭宴
費 (B)(881)

購自餐飲服務

用餐者含
戶外人口

用餐者均
為戶內人口

婚生壽喪祭及地
方性拜拜

專指訂結婚、生
小孩、生日、喪
事及地方性拜拜
等原因



(371)( 五 )調理食品、糖

         及其他食品

       1.調理食品

(371)( 五 )調理食品、糖

         及其他食品

       1.調理食品

熟 肉 捲

貢 丸
肉 乾

熟 肉 捲

貢 丸
肉 乾

(271)(二 ) 副食品

       1. 肉類

       2. 海鮮及其製品

(271)(二 ) 副食品

       1. 肉類

       2. 海鮮及其製品

燕 餃
生 肉 捲

魚 餃
燕 餃

生 肉 捲

魚 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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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其主要成份

性質分歸各科目

非購自餐飲服務─食品 (2/4)

肉類及其製品

海鮮及其製品 熟

其

他

食

品

已調理完成

+

直接食用 or 簡易處理後可食用

是

否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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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購自餐飲服務─飲料 (3/4)

含

酒

精

乳酪類
(331)

乳酪類
(331)

木 瓜
牛 奶
木 瓜

牛 奶

花 生
牛 奶
花 生

牛 奶

養 樂
多
養 樂

多

是

沖泡式飲料
(421)

沖泡式飲料
(421) 可 可 粉可 可 粉是

其他食品
(401)

其他食品
(401)

粉 圓
湯
粉 圓

湯

是

飲

料

乳

類
否

酒精性飲料
(441)

酒精性飲料
(441)

啤 兒
綠 茶
啤 兒

綠 茶

是

沖

泡

式

否
甜

湯

品

否

包裝飲料
(411)

包裝飲料
(411)

珍 珠
奶 茶
珍 珠

奶 茶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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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購自餐飲服務─飲料 (4/4)

非茶包

茶包

用途

（ 421 ）一、食品及非酒精飲料 

        (六 ) 非酒精性飲料 

          2. 沖泡式飲料及材料

可泡茶中
藥材 (如
菊花 )

（ 722）六、醫療保健 

       ( 三 )醫療保健費用

         2. 藥品及保健食品

         ②中藥

分類名稱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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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營養午餐、安
親班學生午餐費

學習費用

學校、補習班、家教費用

學校宿舍 交給學校

(911)
學生
住校
住
宿
費

是

(851)
(857)
學
雜
費

是

(761)搭乘交通設
備及其他交通服務
(761)搭乘交通設
備及其他交通服務

(846) 其他教
育消遣器材

(846) 其他教
育消遣器材

(901)在外伙食(901)在外伙食

(832) 其他
書刊及文具
(832) 其他
書刊及文具

(732) 人身意
外災害保險

(732) 人身意
外災害保險

住宿費 學雜費、補習、家教費
交通費

軟體、光碟
、錄音 (影 )帶

餐費

書籍

平安保險費

(501)
向

他人
租用
房屋

否

(868)
補
習
費

(823)
音樂
技藝
學
習
費

(754)
駕駛
學
習
費

否

(871)
家
庭
教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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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保健 (1/2)

(661- 六、醫療保健
 662) (二 )醫療保健服務費用
        1.住院費

住院
期間

醫
院
及
診
所

醫事檢驗機構

其他

種類

(692) 六、醫療保健
      (二 )醫療保健服務費用
        4.醫療雜支費用
        ②醫事檢驗機構檢驗費

檢驗
費

(671- 六、醫療保健
 673) (二 )醫療保健服務費用   
  
        2. 門診醫療費用

分類名稱項目

考照、就業、兵
役、學生體檢及
醫院門診檢驗自

付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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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保健 (2/2)

(681)六、醫療保健
     (二 )醫療保健服務費用
       3.療養費用

(661)六、醫療保健
     (二 )醫療保健服務費用
       1.住院費
       ①住院診療費

其他原因

生產

有醫療行
為

非
住
院
期
間

住
院
期
間

無醫療行
為

種類

(662)六、醫療保健
     (二 )醫療保健服務費用
       1.住院費
       ②生產費

看
護
費

(992)十二、什項消費
       (八 ) 社會保障

分類名稱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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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設備保養費

其他修理費
( 含補汽車輪
胎 )

換汽車輪胎工
資

自購其他零件

汽機車輪胎

項目

(751)七、交通
     (二 )個人交通設備使用管理與
保
　　　　 養費
       1. 機件、附件之購置
(752)七、交通
     (二 )個人交通設備使用管理與
保　
　　　　 養費
       2.修理及保養費

分類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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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交通費相關之儲值卡

※此類儲值卡有多種用途，依下列原則入帳：
　儲值時－相關金額不入帳。
　消費時－
  　 1.搭乘交通設備及其他交通服務：

將相關費用按月列於「一、家庭固定支
出」表。

 (761)七、交通 (三 )搭乘交通設備及其他
交通服務。

　  2. 其他消費：
逐日記錄於「二、家庭支出日記帳」中。
依所購買之物品性質歸類。

悠遊卡、
一卡通

內容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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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與文化消費

(846)  4.其他教育消遣器材

(845)  3. 電腦週邊設備

(846)  4.其他教育消遣器材 
(845)  3. 電腦週邊設備

(844)九、休閒與文化消費
     ( 四 )教育消遣康樂器材及其附屬
品
       2.家用電腦 

分類名稱

附件、修
理費

零件

電腦 ( 整
機購入、
自行組裝 )

電腦教
育
消
遣
康
樂
器
材 零件

設備電腦週
邊設備

零 ( 附 )
件

、修理費

其他

附件、修
理費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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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補充保費 (1/4)

入帳時點：

– 保險對象 (含被保險人本人及眷屬 )被扣取健
保費補充保費時，依下列方式記入日記帳 ( 不
記入固定支出表，以便與戶口組成表勾稽 ) ：

由扣費義務人扣取：於被扣健保費時入帳
，若不知補充保費金額，則俟收到扣費明
細通知時再入帳。

由健保署發單通知繳納：於繳納時入帳。

每期繳納之健保費金額：不需加計補充保費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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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補充保費 (2/4)

–補充保費金額：

　應計費金額 × 費率 1.91% 計算

未達下限，補充保費以 0 計算

逾上限時，則以上限金額為應計費
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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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補充保費 (3/4)

上　限下限金額

2. 應計費內容
1.計費項目

單次給
付達
20,000
元

單次給
付以
1,000
萬元為
限

無
全年累計獎金－當月
投保金額×4(倍 )

①獎金

④執行業務收入

⑥租金收入
⑤利息所得 全額

全額其他

單次給付金額－
已列入投保金額

雇主或自營業主收到
投保單位之股利所得

③
股
利
所
得

②兼職薪資所得 單次給付達
基本工資

全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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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補充保費 (4/4)

– 例如： 108 年 1 月收到年終獎金 100萬
元， 1 月當月投保金額為 2萬元。

   100萬元 -2萬元 ×4倍 =92萬元 ( 未逾
1000萬元，故以 92萬元為應計費金額 )

   該年終獎金之補充保費為 92萬元 × 
1.91% =17,572元

投保金額：

一、受僱者：以其薪資所得為投保金額

二、雇主及自營業主：以其營利所得為投保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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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整理帳簿編碼時，除依品名及用途編
碼外，務必注意單位、數量及金額的
合理性，例如：記帳戶購買雞油 25
元，誤植品名及用途為機油，整理員
誤編為油料費及汽機車充電費 (753)
。

–審核員確實核對帳簿與系統中本日無
支出的日期。

–帳簿資料（如：繳費週期）有修正時
，務必至系統同步進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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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叮嚀

–米麵、調味品、電費、自來水費、
房租、電話費、交通費、燃料費等
每月必需之經常支出，勿漏列。

–記帳調查收入之認列原則，與訪問
調查同，故若手冊有未規定者依訪
問調查手冊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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